
「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陳藏固先生國際交流獎學金」申請表
申請日期：民國    年  月  日
	基本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出生年月日
	民國   年   月   日
	性別
	□男    □女

	學號
	
	系級
	碩士班      年級
學士班      年級      班

	歷年學業
平均成績
	(各學期成績加總平均)
	班排名(%)
	（僅學士班需填寫）

	申請內容
	□交換生     □訪問生     □雙聯學位生 

	錄取國外大學
院系名稱
	中文：

	
	英文：

	就讀校區
所在城市
	

	QS (或THE)世界大學排名
	

	預計研修時間
	_______學年度第________學期至_______學年度第________學期，共_____學期

	通訊資料
	電話
	
	手機
	

	
	E-Mail
	

	應檢附之文件（請勾選）

	1
	中文自傳及研修計畫
	

	2
	中文歷年成績單正本（含班或系排名）
	

	3
	語言能力證明文件影本
	

	4
	其他有利審查之文件（非必要檢附文件)
	

	5
	錄取學校同意證明文件（若尚未取得，得以國際事務處錄取名單暫代）
	

	一、本人未受公費待遇及未領其他相同性質獎學金，上述資料正確，特此陳明。
二、已詳閱並同意《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之聲明條款。
本欄簽章視同「具結」。
（申請人簽名蓋章）

	委員會審核意見與審核結果
	□同意 □不同意，意見：


                           
（請勿跨頁）
「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陳藏固先生國際交流獎學金」
申請人自傳及研修計畫

	申請人資料
	姓名
	
	系級
	碩士班      年級
學士班      年級      班

	家境狀況
簡述
	

	中文自傳
	




	研修計畫
(預計修讀課程、預期成效等)

	






郵局或銀行存摺影本浮貼表
【陳藏固先生國際交流獎學金撥款用，請單面列印】

	姓名
	

	學號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存摺帳戶
(擇一)
	□                  郵局
□                  銀行(銀行代碼          )；              分行
注意：使用非郵局或土地銀行帳戶將酌扣30元手續費！

	存摺帳號
	(帳號戶名需為本人)



----------------------【存摺封面影本浮貼黏貼線】--------------------
（提款卡影本不予受理）


















國 立 臺 北 大 學 企 業 管 理 學 系


切　結　書

立切結書人　　　　　        於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報名參加 『(校名)中國政法大學“相約法大 京”夏令營』赴外出國進修計畫。

· 我已閱讀國立臺北大學出國選修課程實施辦法，並同意依照學校之規定辦理課程選修及抵免事宜。如未依規定選課，須繳回全額獎學金。
· 我已閱讀國立臺北大學交換生簡章，並同意依照簡章之規定辦理出國手續，並配合學校規定之注意事項，並於歸國後按規定履行交換生之義務。
· 我已閱讀「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陳藏固先生國際交流獎學金使用辦法」之規定，充分了解本獎學金須於出國前提出申請，無法事後申請追溯。若出國後再申請延長交換、雙聯或訪問期間，亦不得再要求延長獎助期間。同一學生在學期間領取本獎學金，以一次為限。
· 同意於未來協助本校接待姊妹校師生與同學分享出國經驗等活動。
此致
企管系獎助學生出國進修審查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企管系碩士班學士班      年級
身份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放　棄　聲　明　書


本人              為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碩士班學士班       年級學生      (學號:                      )。

茲因                                            ，自願放棄「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陳藏固先生國際交流獎學金」。

此致
企管系獎助學生出國進修審查委員會                 


立切結書人：
身分證字號：
住　　　址：
電　　　話：

＊請將此聲明書填妥後繳至國立臺北大學企業管理學系。
＊本放棄聲明書繳交後，即喪失錄取資格，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撤回。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個人資料保護隱私權聲明書
本人茲聲明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以下簡稱企管系)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以本書面將下述事項明確告知，並取得本人之同意：
一、告知事項及特定目的内同意事項
(1) 個人資料之蒐集目的：
企管系為辦理「國立臺北大學企管系陳藏固先生國際交流獎學金」之目的（下稱「特定目的」）。
(2) 個人資料之類別：
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聯絡方式等，以本人留存於企管系之個人資料類別為準（以下統稱「個人資料」）。
(3)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1. 期間：自企管系蒐集個人資料之日起五年，如另有約定者，從其約定。
2. 地區：企管系之所在地區。
3. 對象：企管系辦理上述獎助學金業務之相關人員。
4. 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4) 本人得依法令及企管系指定之方式及程序，行使下列權利：
1. 得向企管系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其等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2. 得向企管系請求補充或更正，惟本人應為適當之釋明。
3. 得向企管系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其等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本人請求為之。
(5) 本人知悉並瞭解，如未依企管系之指示提供個人資料，其等將無法辦理特定目的事項。
二、本人聲明事項
本人保證所提供之個人資料，均為真實且正確；如有不實導致企管系之權益受損，應依法負責。




此致
國立臺北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學系

立聲明書人：	 (簽名或蓋章）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請勿跨頁）
